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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确立总统制的国家ꎮ 在 １７８７ 年制宪会议上ꎬ制宪者

经过反复讨论ꎬ最终创建了这一新的政府体制ꎬ他们的思想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
是来自欧洲的混合政府理论与分权制衡思想ꎬ特别是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被大多数制

宪者接受ꎻ二是殖民地至美国独立以来的政治经历ꎬ其中包括总督制、州际委员会制和

强州长制ꎬ每一种制度的利弊都为总统制的确立提供了实践基础ꎮ
〔关键词〕总统制ꎻ分权制衡思想ꎻ总督制ꎻ州际委员会制

１８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刚刚诞生不久的美利坚合众国创建了一种全新的政府体

制———总统制ꎬ该体制的显著特征在于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关与国会及最高法

院之间彼此独立并相互制衡ꎮ 客观地讲ꎬ总统制在美国是成功的ꎬ它推动着美国

由一个大西洋沿岸的弱小国家发展成世界强国ꎮ 正因为如此ꎬ美国历史学家克

林顿罗西特不无自豪地指出:“总统制是追求自由政府福祉的人们所创立的

少数真正成功的制度之一ꎮ” 〔１〕当美国人设计总统制的共和制政体之时ꎬ世界上

绝大多数国家仍处于世袭君主制时期ꎬ美国之所以率先突破旧制ꎬ与其独特的历

史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ꎮ 本文认为ꎬ总统制的设计理念既来自于开国

元勋关于行政权的理论认识ꎬ又得益于殖民地及邦联时期政府体制的经验及教训ꎮ

一、两种理论对北美人的影响

北美殖民地时期ꎬ英国人曾是“北美最大的民族群体” 〔２〕ꎮ 尽管殖民者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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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母国分隔大洋两岸ꎬ但他们关于政治和政府的思想仍深深植根于英格兰ꎮ
伴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ꎬ一场围绕国王和议会权力关系的大辩论于 １７
世纪中叶兴起ꎬ参加者主要分为两派ꎬ一派主张强大君主制ꎬ而另一派则倡导议

会权力ꎮ 主张强大君主制的一派以中世纪的历史和«圣经»为支撑ꎬ强调国王是

所有法律的无可争辩的源泉ꎬ国王之于国家而言就如同父亲之于家庭ꎬ其权威不

言而喻ꎻ相比之下ꎬ议会的权力和特权不过是国王选择让渡的那些权力ꎮ 倡导议

会权力的一派提醒人们ꎬ他们的祖先盎格鲁撒克逊人从 ６ 世纪开始就逐渐确

立了自治政府的传统ꎬ然而 １０６６ 年的诺曼征服不仅破坏了这种传统ꎬ还向英格

兰注入了诺曼人的封建主义ꎬ以此来证明议会权力的历史合法性ꎮ 这场伟大的

世纪辩论中ꎬ有两个主要的理论对未来美利坚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

响ꎬ即混合政府理论和分权制衡思想ꎮ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 １６４２ 年的«对议会两院的十九条建议的庄严回复»中

提到了混合政府理论ꎮ〔３〕在 １７ 世纪 ４０ 年代ꎬ英国国王和议会的矛盾已经达到白

热化程度ꎮ 议会于 １６４２ 年 ６ 月向当时的国王查理一世提出了«十九条建议»ꎬ
目的在于限制王权ꎬ提升议会的地位ꎮ 查理一世对这一剥夺君主权力的行为给

予了拒绝ꎬ但为了安抚议会并挽救王室的特权ꎬ查理一世在«回复»中表达了他

对英国政治体制的理解ꎮ 他声称ꎬ英格兰的政体是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三种政

府形式的混合ꎬ现有的国王、上院和下院分别代表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

基本要素ꎮ 查理一世只是在为君主免于议会侵犯的权力而辩护ꎬ但他同时又许

诺ꎬ保证议会拥有足够的权威来防止和限制暴君ꎬ并特别指出ꎬ“被授予司法权

力的上院是君主和人民之间的一道出色的屏障和提防ꎬ有助于各自反对另一方

的侵犯”ꎮ〔４〕 不难看出ꎬ查理一世所阐述的混合政府是立法机构内部的混合ꎬ国
王、贵族和平民均作为议会的组成部分而相互牵制ꎬ以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ꎮ 国

王的«回复»被普遍认为明确表达了英国政治体系的根本性质ꎬ议会党人和保王

党人从不同角度接受了这一理论ꎬ到 １６８８ 年革命以后ꎬ混合政府理论实质上已

经无可争辩地成为英国政制的标准理论ꎮ
然而ꎬ１７ 世纪的英国人并非混合政府理论的创立者ꎮ 自古希腊时期的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ꎬ至古罗马时期的波利比乌斯、西塞罗、赛卢斯特、塔西陀ꎬ再到近

代早期的马基雅维利ꎬ这些思想家都设想构建一种混合政府ꎬ从而把不同政体的

不同因素混合在一起ꎬ以实现政体的平衡与稳定ꎮ 因此ꎬ当查理一世提到混合政

府理论时已属老生常谈ꎬ但这恰恰反映了这一理论深厚的历史底蕴ꎮ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杰克Ｎ雷克夫指出ꎬ１７８７ 年宪法“是资产阶级启蒙思

想的一种表达方式” 〔５〕ꎮ 毋庸置疑ꎬ参与制定宪法的代表和与其同时代的一些

有识之士对当时欧洲的政治思想都甚为熟悉ꎬ洛克、孟德斯鸠、休谟、布莱克斯

通、格老秀斯等人的著作在北美均有着广泛而忠实的读者ꎬ尤其是倡导分权制衡

思想的洛克和孟德斯鸠更是受到北美人的青睐ꎮ 分权制衡的思想在混合政府理

论中已有体现ꎬ但真正对这一思想进行详细阐述的却是洛克和孟德斯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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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１６３２ － １７０４)是 １７ 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ꎬ其思

想核心便是分权制衡理论ꎮ 洛克将国家的权力分为三种ꎬ即立法权、执法权和对

外权ꎮ 洛克认为ꎬ抑制绝对权力的消极影响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实行权力分立ꎮ
他指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ꎬ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

以绝大诱惑ꎬ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ꎬ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

律ꎬ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ꎬ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就需

要有一个经常存在的权力ꎬ负责执行被制定和继续有效的法律ꎻ所以立法权和执

行权往往是分立的ꎮ” 〔６〕 至于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ꎬ洛克认为ꎬ立法权在政体

中应是至高无上的ꎬ而行政权则处于从属地位ꎬ这就决定了洛克理想中的政府形

式应是君主立宪制ꎮ 洛克强调的立法权尽管是国家诸项权力中的最高权力ꎬ但
并非是不受限制的ꎬ立法权必须在“人民主权”的前提下才能成立ꎮ 洛克认为ꎬ
唯有人民才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拥有者ꎬ也是这一权力行使结果的唯一仲裁者ꎮ
洛克的政治思想是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总结ꎬ虽然洛克的分权学说仍略

显粗糙ꎬ但却产生了深远影响ꎬ他成为这一理论的奠基者ꎬ为孟德斯鸠进一步发

展分权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ꎮ
孟德斯鸠(１６８９ － １７５５)在其著名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阐述了自己对英

国政治制度的认识ꎬ并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思想ꎮ 孟德斯鸠

将政府的权力划分为三大部分ꎬ即立法、行政与司法ꎬ其各自的职能分别为:立法

权负责制定临时的或永久的法律ꎬ同时修正或废止已有的法律ꎻ行政权负责执行

立法权所代表的国家利益ꎻ司法权则负责裁决私人纷争及惩罚犯罪ꎮ 在孟德斯

鸠看来ꎬ一个自由国家里的立法权应归人民集体所有ꎬ然而考虑到人民能力的不

足及议事的不便ꎬ他建议实行代议制ꎮ 他肯定贵族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ꎬ
因此主张将立法机关分为贵族院和平民院ꎬ两院共同拥有立法权ꎬ这样贵族和平

民都可以制止对方侵犯自己的权利ꎮ 孟德斯鸠主张ꎬ为了提高国家处理事务的

效率ꎬ行政权应属于国王ꎬ而司法权则由法院来行使ꎬ法官由人民选举产生ꎬ存续

期视情况而定ꎮ 孟德斯鸠不仅要求对政府的权力进行合理的划分ꎬ而且还要使

权力相互牵制、相互制衡ꎬ即“以权力制约权力”ꎮ〔７〕

在 １７８７ 年制宪会议召开期间ꎬ上述两种理论即混合政府理论和分权制衡思

想被制宪者们展现得淋漓尽致ꎬ分权制衡思想最终占据了主导地位ꎮ 实际上ꎬ美
国宪法就是通过权力的分配与混合而最终实现制约与平衡的ꎬ这与孟德斯鸠的

“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不谋而合ꎮ 然而ꎬ尽管宪法是以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思

想为基础ꎬ但并不意味着混合政府理论的彻底消失ꎬ开国元勋中仍有一些是这一

理论的支持者ꎬ华盛顿总统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ꎬ他深受混合政府理论的影

响ꎬ强调政府各部门间应更注重相互合作ꎬ而非相互制衡ꎮ

二、总督制:殖民地时期行政权的滥用

１５８５ 年ꎬ英国人理查德格伦维尔和拉尔夫莱恩在卡罗来纳海岸附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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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阿诺克岛开始第一次定居拓殖的试验ꎬ从此以后ꎬ一批又一批的英国人跨越大

西洋来到北美ꎬ在这片陌生而危险的土地上开始新的生活ꎮ 从 １６０７ 年起到

１７３３ 年ꎬ英国人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共建立了 １３ 个殖民地ꎬ依据各殖民地政治体

制的不同特点ꎬ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自治殖民地ꎬ包括罗得岛和康涅

狄格ꎻ第二种为业主殖民地ꎬ包括马里兰、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ꎻ其余八个殖民地

均为皇家殖民地ꎬ由英王直接管辖ꎮ
在殖民者满怀憧憬到北美开辟新天地时ꎬ英国正经历着划时代的政治变革ꎮ

１６８８ 年的“光荣革命”使得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ꎮ 在这一新的政体下ꎬ国王仍

然是世袭君主ꎬ但是国王的权力要受到国会的制约ꎻ国会则分为上下两院ꎬ世袭

贵族组成的贵族院构成上院ꎻ民选议员组成的平民院构成下院ꎮ 这种制度的安

排充分体现了 １７ 世纪末到 １８ 世纪初在英国盛极一时的混合政府理论ꎮ 作为英

王的领土ꎬ北美殖民地完全复制了母国的政治架构ꎬ各殖民地均相应地建立了由

总督、参事会、民选议会所构成的政府ꎮ 总督最初是作为各殖民地的权力中心ꎬ
但总督的任命方式并不统一:皇家殖民地总督由英王任命ꎬ业主殖民地总督由业

主挑选ꎬ自治殖民地总督则由自由民选举产生ꎮ 参事会是殖民地财富精英的代

表ꎬ对总督的人事任命享有建议权ꎬ作为议会上院又拥有立法权ꎬ同时还与总督

一起组成审理民事案件的殖民地最高上诉法院ꎮ 因此ꎬ参事会是一个拥有立法、
行政和司法三重权力的特权机构ꎬ它不仅是总督的咨询机构ꎬ也是对总督权力的

一个制约机构ꎮ 民选议会下院代表殖民地人民的利益ꎬ议员由殖民地人民选举

产生ꎬ在殖民地建立初期ꎬ议会下院的力量都比较弱小ꎬ直到 １８ 世纪中叶才在权

力结构中逐渐上升到中心位置ꎮ〔８〕

殖民地总督是最高行政长官ꎬ但由于殖民地性质不同ꎬ总督的权限也并不一

致ꎮ 总体而言ꎬ皇家殖民地总督权力最大ꎬ其次是业主殖民地ꎬ权力最小的是自

治殖民地总督ꎮ 以皇家总督为例ꎬ其权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ꎬ行政权ꎮ 皇家总督的行政权主要由三方面构成ꎮ 一是负责执行英国

政府的法律、政策指令以及殖民地议会通过的法律ꎮ 二是有权任免殖民地官员ꎬ
包括提名参事会参事并呈送英王批准(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参事会由立法机关选

举产生ꎬ总督批准)、任命海关官员、土地测量总长、检察长、税收总长、县治安法

官等一系列官员ꎮ〔９〕正是由于总督掌握着官员的升迁大权ꎬ所以在他的周围逐

渐聚集了很多希望得到擢升的殖民地官员ꎬ殖民地上的“宫廷党”或“宫廷派”应
运而生ꎬ而其领袖就是皇家总督ꎮ〔１０〕三是外交权ꎬ主要是处理有关殖民地之间的

相互关系、同印第安人签订条约、购买印第安人土地等事宜ꎮ
其二ꎬ立法权ꎮ 在 １７ 世纪时ꎬ皇家总督的立法权主要表现为法律创制权ꎮ

总督根据英国政府的政策向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倡议ꎬ由立法机关通过或否决ꎬ这
种方式与现代美国总统的立法倡议权极为相似ꎮ 到了 １８ 世纪时ꎬ随着民选议会

地位的上升ꎬ总督的立法权主要表现为批准或否决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ꎬ而其遵

循的标准则是法案是否符合英国的法律和政策ꎮ 另外ꎬ总督还拥有召集并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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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宣布议会休会等权力ꎮ
其三ꎬ司法权ꎮ 皇家总督的司法权主要包括四种权力ꎮ 第一ꎬ司法审判权ꎮ

在殖民地建立早期ꎬ法院系统尚不完善ꎬ总督和参事会一起负责民事与刑事案件

的初审ꎮ 后来随着法院系统的逐步完善ꎬ这一权力便交给法院行使ꎮ 第二ꎬ设置

法院和任命法官的权力ꎮ １７６０ 年之前ꎬ这项权力由总督单独拥有ꎬ１７６０ 年以后

则必须经过立法机关的批准才能生效ꎬ但是法官的任期仍由总督决定ꎮ 第三ꎬ处
理上诉案件的权力ꎮ 在英王直辖殖民地ꎬ总督和参事会共同组成小额财产的民

事案件和某些刑事案件的终审上诉法院ꎬ其他案件则需上诉到英国ꎮ 在业主殖

民地ꎬ殖民地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复审权ꎬ而在自治殖民地这项权力则掌握在殖民

地议会手中ꎮ 第四ꎬ受理涉及衡平法案件的权力ꎮ 这类案件需由总督一人或与

参事会一起组成大法官法庭进行处理ꎮ 但是在纽约、新泽西、马里兰和南卡罗来

纳 ４ 个殖民地ꎬ都曾经长期设置过独立的大法官法庭ꎮ
其四ꎬ军事权ꎮ 总督出任殖民地武装力量的总司令ꎬ他掌握着招募民兵、任

命军官、指挥军队作战及镇压叛乱等多项权力ꎮ
１８ 世纪以后ꎬ由于各殖民地议会下院地位的上升ꎬ除了自治殖民地总督的

权力基本没有变化外ꎬ皇家殖民地和业主殖民地总督的权力与 １７ 世纪时相比已

大为逊色ꎬ尤其是皇家总督更是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如果他们对殖民地议会做

出过多的让步就可能被召回英国ꎬ而如果忠诚地执行英王命令又会引起殖民地

议会的反对从而遭受经济制裁ꎮ １８ 世纪后ꎬ除弗吉尼亚和佐治亚外ꎬ各殖民地

总督的薪俸均受到议会的支配ꎬ其他官员的报酬也仰赖议会下院的拨款ꎮ 因此ꎬ
经济制裁是殖民地议会对总督的最大威胁ꎮ〔１１〕 总体而言ꎬ皇家总督被赋予了极

高的权力ꎬ作为英王在殖民地的代表ꎬ他们执行着英王剥削殖民地的各项政策ꎮ
随着殖民地独立情绪的逐渐高涨ꎬ皇家总督们纷纷成为爱国主义者攻击的对象ꎮ

殖民地时期总督权力的演化使美国人民得出一个感念不忘的教训ꎬ即自由

受到的威胁来自于行政权力ꎬ而自由的保证则来自于立法权ꎮ 曾在«独立宣言»
上签名并在制宪会议上发挥重要作用的詹姆斯威尔逊曾言道:“(革命)之前ꎬ
政府的行政和司法权都不在人民手中ꎬ也不在那些人民授权的专职代表手中ꎮ
这些权力被一个异质的外部势力所剥夺:受外来的理念支配ꎬ被用于与本土不相

干的目标ꎮ 那么ꎬ我们对他们成为厌恶和不信任的对象还有必要感到惊讶

吗? 另一方面ꎬ我们的立法议会是由我们自己推选的:他们是我们的保护

者ꎬ我们信任的对象ꎬ我们政治希望的支柱ꎮ 放在他们手中的每一种权力都被认

为是安全的:扩大这一权力也都被认为是增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ꎮ”〔１２〕正是由于对

行政权力的这种不信任ꎬ１７７７ 年制定的«邦联条例»中才没有设立独立的行政部门ꎮ

三、州际委员会制:邦联政府时期行政权的缺失

１７７６ 年 ７ 月 ４ 日«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ꎬ大陆会议

随即做出重要决定ꎬ即着手准备各州的永久联盟条例ꎮ 这一决定在当时是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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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ꎬ因为«独立宣言»虽然宣布了北美的独立ꎬ但并没有组建真正的共同政

府ꎬ而共同政府的缺失将直接影响对英战争的进程ꎮ 大陆会议于 １７７６ 年 ６ 月

１１ 日成立了一个以约翰狄金森为首的 １３ 人委员会(每州有一名成员)ꎬ负责

起草组建邦联的计划ꎮ 狄金森委员会于 ７ 月 １２ 日便提交了最初的计划建议ꎬ后
来经过反复修订ꎬ最终定名为«邦联和永久联盟条约»ꎬ简称«邦联条例»ꎮ １７７７
年 １１ 月ꎬ国会将«邦联条例»交由各州批准ꎬ但由于各州在西部土地问题上存在

分歧ꎬ导致批准过程一再拖延ꎬ直到 １７８１ 年 ３ 月 １ 日ꎬ最后一个州马里兰州批准

了«邦联条例»ꎬ«邦联条例»即日生效ꎬ邦联政府正式成立ꎮ
«邦联条例»将新政府的所有权力都赋予了一院制的国会ꎬ国会由各州所选

派的 ２ 至 ７ 名代表组成ꎬ但每州都只有 １ 票表决权ꎮ 从表面上看ꎬ邦联国会被赋

予了广泛的权力ꎬ但它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ꎬ形式上只是作为 １３ 个主

权国家的“友好联盟”而存在ꎮ 邦联中的每个州都拥有独立和自由ꎬ邦联国会不

能强制各州执行自己的政策ꎬ只能依赖于各州的善意ꎬ特别是它无权向各州政府

征税ꎮ 因此ꎬ总有一些州拒绝承担邦联的义务ꎬ而邦联对此束手无策ꎮ 正如历史

学家所指出的:“每个州只会送上它们认为方便与合适的东西ꎬ而这往往取决于

战场离自己州的距离ꎮ” 〔１３〕

独立的行政部门的缺失是邦联的一个致命弱点ꎮ 根据«邦联条例»的规定ꎬ
行政权属于邦联国会ꎬ同时设立“州际委员会”在国会休会期间代行其职责ꎬ委
员会成员由每州一名代表组成ꎮ «邦联条例»第十条明文规定:“州际委员会在

国会休会期间执行合众国国会经九个州同意随时认为适于授予国会的职权ꎻ但
不得授权该委员会行使邦联条例所要求合众国国会须有九个州同意才能行使的

权力ꎮ” 〔１４〕可见ꎬ州际委员会履行职责只是在邦联国会休会期间ꎮ 然而ꎬ邦联国

会在其存在的 ８ 年间ꎬ休会只有 ４ 次ꎬ时间总共约 １０ 个月ꎬ州际委员会所发挥的

作用便可想而知了ꎮ 邦联政府具体的行政工作主要是由邦联国会所辖的 ４ 个部

门来完成ꎬ即外交部、财政部、陆军部和邮政管理局ꎬ各部设部长一名负责本部门

的工作ꎮ 各部门由邦联国会直接领导ꎬ邦联国会并未设立行政长官来领导及协

调各部门的工作ꎮ 虽然邦联政府设置了总统一职ꎬ但他与后来的美国总统不可

同日而语ꎬ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ꎬ他只是主持邦联国会会议的官员ꎬ并不具体领

导行政工作ꎮ 所有的行政事务都需经邦联国会集体讨论后才能做出决定ꎬ然后

交由 ４ 个行政部门去执行ꎬ再听取行政部门的执行情况的报告ꎬ然后再下达指

令ꎮ 如此繁琐的工作程序必然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ꎮ
毋庸置疑ꎬ邦联政府的建立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ꎬ它确立了各州结成

永久联盟的思想ꎬ从而为北美从分散的殖民地走向统一的国家奠定了坚实的思

想基础ꎮ 邦联政府在其存在期间也取得了显著成就ꎬ如 １７８３ 年 ９ 月 ３ 日同英国

政府正式签订«巴黎条约»ꎬ１７８７ 年制定了影响深远的西北土地法令ꎬ等等ꎮ 然

而ꎬ由于邦联政府存在的先天性缺陷ꎬ无法有效解决政府所面临的诸多问题ꎬ所
以ꎬ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很快便陷入内外交困的尴尬境地ꎮ 首先ꎬ邦联政府无力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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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沉重的债务ꎮ 因为邦联政府无征税权ꎬ所需经费只能根据各州土地价值按比

例进行摊派ꎬ而各州是否按摊派的份额交纳则由各州自行决定ꎮ 自 １７８１ 年到

１７８６ 年ꎬ邦联政府共向各州摊派款项 １５００ 万美元ꎬ而最终所得只有约 ２４０ 万美

元ꎬ佐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不曾交过分文ꎮ〔１５〕在这种情况下ꎬ邦联政府为了支

付战争费用和其他开支不得不大量举债ꎮ １７８９ 年ꎬ外国债权人手中持有的期票

超过 １０００ 万美元ꎬ此外ꎬ还有 １８０ 万美元的利息尚待偿还ꎮ 如此沉重的债务ꎬ邦
联政府根本无力偿还ꎮ〔１６〕其次ꎬ邦联政府遭遇严重的纸币贬值ꎮ 大陆会议曾于

１７７５ 年 ６ 月到 １７７９ 年 １２ 月间发行过 ４２ 批纸币ꎬ总计 １９１５５ 万元ꎮ 各州也发行

纸币ꎬ截止到 １７８３ 年ꎬ共有 １１ 个州发行了 ２４６３６ 万多元的纸币ꎮ〔１７〕由于没有足

够的硬币和物资作为保证ꎬ结果造成纸币贬值ꎬ经济萧条ꎮ 第三ꎬ英国、西班牙对

美国实施经济制裁ꎮ １７８３ 年的«巴黎条约»签署后ꎬ英国政府连续颁布一系列新

的航海条例ꎬ禁止美国与英属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ꎬ并对输入英国本土的少数

几种美国货物征收重税ꎮ 另外ꎬ由于英国军队仍占领着两大湖的要塞ꎬ所以ꎬ美
国商人在西部的贸易活动特别是皮毛贸易受到很大限制ꎮ 西班牙政府也禁止美

国与西属加勒比群岛之间的贸易ꎬ封闭了美国西部农产品的输出口岸新奥尔良

港ꎮ 更为严峻的是ꎬ法国在战后也取消了对美国的一切财政援助ꎬ这使得美国本

已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ꎮ 第四ꎬ邦联政府外交上连连受挫ꎮ 独立后的美国主要

的外交问题来自于英国和西班牙ꎮ １７８５ 年ꎬ为了与英国缔结商业协定ꎬ约翰
亚当斯曾出使英国ꎬ但乘兴而去ꎬ败兴而归ꎮ 同年夏天ꎬ外交部长约翰杰伊与

前来美国的西班牙特使迭戈德加多基商谈关于西部边疆和密西西比河航运

权问题ꎬ结果历经两年多的谈判ꎬ最终还是毫无结果ꎮ 在如此严峻的经济、政治、
外交问题面前ꎬ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的邦联政府显得力不从心ꎮ 虽然对行政

权的恐惧在美国人心中仍然挥之不去ꎬ但他们也不得不面对现实ꎬ深入思考美国

的政府体制问题ꎮ

四、州长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第二届大陆会议于 １７７６ 年 ５ 月发表«五月决议»ꎬ在其导言中郑重宣布:
“国王之下的每一种权力的行使必须完全禁止ꎬ殖民地人民授权政府所拥有的

所有权力是为了保持内部的和平、美德和良好的秩序ꎬ同时是为了保卫他们的生

命、自由和财产”ꎬ〔１８〕«五月决议»授权各州制定新的宪法ꎬ筹建新的政府ꎮ 关于

建立新政府的问题ꎬ当时任大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曾在给侄子的信中发出警告:
“新政府的建立必须加倍谨慎ꎬ要权衡斟酌ꎬ决不可惜时省事ꎮ” 〔１９〕 但是ꎬ并
非所有人都持谨慎态度ꎬ制宪之路一经打开ꎬ新政府便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建立ꎮ

在新政府建立过程中ꎬ鉴于殖民地时期的经历ꎬ美国人坚信:行政权是暴政

的渊薮ꎬ立法权则是自由的保障ꎮ 所以ꎬ大多数州在新政府中都设立了权力弱小

的州长和权力强大的议会ꎮ 州长大多数由议会选举产生ꎬ任期通常为一年ꎬ大多

数州的州长不能连选连任ꎮ 为了限制州长的权力ꎬ多数州的州长需与某个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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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共同行使职权ꎬ委员会成员由立法机构或人民选举产生ꎬ由此便极大地弱

化了州长的独立性ꎮ
然而ꎬ虽然弱州长制是独立后各州新政府的主流ꎬ但是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

却超越了时代的特点而建立了强州长制ꎬ两州的宪法后来成为了 １７８７ 年宪法参

考的摹本ꎮ １７７７ 年纽约州的宪法规定:州长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ꎬ任期三年ꎬ可
连选连任ꎻ州长是本州民兵总司令和海军上将ꎻ州长有权召集议会开会ꎬ有权在

非常情况下使议会休会或停止会议最多达 ６０ 天ꎻ除了叛国罪和谋杀罪外ꎬ州长

有缓刑权和赦免权ꎻ州长有权建议他认为重要的措施ꎬ有权告知议会关于本州的

情况ꎮ 纽约州长拥有对议会立法的否决权ꎬ但需由复审委员会执行复审权ꎬ州长

只是该委员会的其中一员ꎮ 当然ꎬ州长也要受到议会的制约ꎬ州议会下院有权对

官员的“不当和腐败行为”启动弹劾程序ꎬ但“最后的裁决要由选举出的参议员

和州法官组成的法庭做出”ꎮ〔２０〕 马萨诸塞州的宪法制定于 １７８０ 年ꎬ汉密尔顿在

«联邦党人文集»中几次提到该州宪法ꎬ并指出ꎬ新宪法在很多方面“采用了马萨

诸塞州宪法模式”ꎮ〔２１〕该宪法的第二部分第二条规定:“设立最高行政官ꎬ由人民

一年一次选举产生ꎮ 最高行政官拥有对议会的否决权ꎬ该否决权只有在议会两

院 ２ / ３ 多数通过的情况下才能被推翻ꎻ在复审委员会的建议下ꎬ最高行政官在有

些情况下有权推迟议会的会议或使之休会ꎻ除了弹劾案外ꎬ他有权赦免罪

犯ꎮ” 〔２２〕从以上两州宪法中可以看出ꎬ州长都是拥有实权的行政长官ꎬ虽然这在

当时似乎是一股逆流ꎬ但从长远来看ꎬ它们却代表着未来美国历史发展的趋势ꎮ
在独立战争时期ꎬ强州长和弱州长在战争中的表现及所得到的社会评价可

以反映出两种体制的优劣ꎮ 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是战争期间最有权力、最
受欢迎的州长ꎮ １７７７ 年ꎬ曾学习过法律并在独立战争中立有战功的克林顿当选

为州长ꎮ 在职期间ꎬ他与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大陆会议和其他州的爱国领袖保

持密切联系ꎻ他调遣本州民兵ꎬ为大陆军提供兵员和供给ꎻ他积极镇压州内的反

对苗头ꎬ控制纽约边境上蠢蠢欲动的印第安人ꎻ他在战后推动纽约州议会批准

«邦联条例»ꎮ 克林顿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得到了纽约州人民的认可ꎬ这使得他连

续七次竞选州长成功ꎮ 与乔治克林顿相比ꎬ托马斯杰斐逊则成为弱州长制

的典型代表ꎮ 杰斐逊曾在独立战争期间任弗吉尼亚州州长ꎮ 与纽约州不同ꎬ弗
吉尼亚州实行的是弱州长制ꎬ州长的地位远远低于州议会ꎮ 虽然杰斐逊尽职尽

责并尽他所能支持战场上的华盛顿将军ꎬ但是他并未对议会实施过特别的影响ꎮ
１７８０ 年ꎬ英军入侵弗吉尼亚ꎬ控制了首府里士满ꎬ作为州长的杰斐逊和议会被迫

转移ꎮ 这一事件招致杰斐逊的反对者的一片骂声ꎬ他们谴责杰斐逊没有对英国

人的入侵做必要的准备ꎬ在他卸任后ꎬ议会还曾对他的行为进行过调查ꎮ 尽管杰

斐逊完全清白ꎬ但反对者的指控令他很尴尬ꎮ 杰斐逊的经历表明ꎬ独立后的美国

人虽然担心行政权滥用所导致的后果ꎬ但是他们并不欢迎一个软弱的州长ꎮ 一

些弗吉尼亚领导者甚至考虑需要一个“独裁者”来保护他们备受欺凌的家园ꎮ〔２３〕

由此可见ꎬ杰斐逊的这段州长经历具有重要意义ꎬ因为它表明了那个时代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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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有效的行政领导权的期望ꎮ
综上所述ꎬ当美国人在 １７８７ 年制宪会议上设计新的政府体制时ꎬ他们的思

想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ꎮ 一是源自古希腊时期的混合政府理论及产生于近

代的分权制衡思想ꎻ二是自殖民地时代以来的政治经验ꎮ 虽然美国人对英王及

皇家总督的行政特权心有余悸ꎬ从而建立了弱化行政权的邦联政府ꎬ但是独立战

争的经历及战后邦联政府的软弱无能使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人看到了行政权软

弱所带来的不利影响ꎬ因此ꎬ美国人开始重新思考行政权的意义ꎮ 最终ꎬ开国元

勋们以分权制衡思想为基础ꎬ借鉴纽约和马萨诸塞强州长制的有益经验ꎬ创建了

一种全新的政府体制———总统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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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制确立的理论渊源及制度基础


